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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依據保險商品銷售前程序作業準則（以下簡稱本準則）第二十四條規定辦理。

二、本準則第二十四條第一項第五款所列人身保險商品定價合理性分析方式如下：

（一）費率適足性分析：

１、非利率變動型商品：

（１）分析下列測試指標於商品送審所採假設與本次檢視所採最佳估計假

設之差異程度：（如附件一）

甲、淨利邊際利潤測試（淨利現值對保費現值總和之比率）。

乙、合約服務邊際利潤測試（合約服務邊際對保費現值總和之比

率）。

（２）如假設有顯著差異時，應重新評估商品送審所採各項利潤測試指標

（如附件二），並採取相關因應措施。

２、利率變動型保險商品：檢視分析宣告利率會議相關評估結果。

（二）費用適足性分析（若非排除適用之性質特殊保險商品）：依人身保險業辦理

費用適足性檢測自律規範提出檢視說明及差異分析。

（三）依檢視結果提出應採行因應措施並作必要之調整修正：如測試結果顯示費率

不適足時，應分析導致不適足之原因、建立具體可行之改善措施及相關控管

機制；如為保證續保（非保證費率）之個人健康保險、具保險費率調整機制

之長年期健康保險商品者，應提出具體可行之費率調整機制（含費率之調升

或調降）。

三、本令自中華民國一百十三年七月一日生效。

主任委員　彭金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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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一 

項目 
淨利邊際利潤測

試 

合約服務邊際利

潤測試 

商品送

審假設 

投資報酬率/折現率   

死亡率   

脫退率   

罹病率   

費用

率 

佣酬與支給   

其他   

風險調整 NA  

其他(請說明)   

本次檢

視最佳

估計假

設 

投資報酬率/折現率   

死亡率   

脫退率   

罹病率   

費用

率 

佣酬與支給   

其他   

風險調整 NA  

其他(請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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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二 

項目 
淨利邊際利潤測

試結果 

合約服務邊際利

潤測試結果 

商品送審假設下   

本次檢視

調整 

投資報酬率/折

現率 

  

死亡率   

脫退率   

罹病率   

費用率   

風險調整 NA  

其他(請說明)   

本次檢視最佳估計假設下   

公司利潤目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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